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

学生休学申请表

	所在学院
	
	班级
	
	休学      

停学

	学号
	
	姓名
	
	

	休学理由

（附有关证明材料）
	学生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家长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休学注意事项
	1、 休学期限不得超过一年。

2、 休学期满应及时复学，到期不复学者，取消学籍。

3、 休学后复学的学生有效学习年限不变。

4、 复学时，五年制高职学生原则上随原专业的下一年级学习，也可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转入下一年级相近专业学习。

	班主任  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工处

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意见
	学工处分管校领导签名             
    年   月   日
	教务处分管校领导签名             
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  意见
	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①此表一式六份，教务处、学工处、学院、班主任、学生各一份，并报省校一份备案；
②交教务处的表后应附学生个人申请及学籍规定中的相关证明。    















